
南投縣集集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

 

業奉總統於 114年 5月 28日修正公布之「殯葬管理條例」第 21

條之 1 ，經行政院定自 115年 1月 1日施行，南投縣政府 114年 7

月 2日以府民業字第 1140152494號函要求各鄉鎮市配合修正自治法

規。 

查立法院於 114年 5月 9日三讀通過「殯葬管理條例」第 21條

之 1條文修正案，「中低收入戶」治喪得免費使用全國公立的火化場

及骨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。 

次查立法院先前於 106年三讀通過增訂殯葬管理條例第 21條之

1條文，明定「低收入戶」治喪得免費使用全國公立的火化場及骨

灰（骸）存放設施。本次立法院考量「中低收入戶」仍有經濟困

難，亦需政府給予扶助，所以修法將其納入得免費使用的對象，以

減輕治喪費用之負擔。 

本次配合修正條文分別是第七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五條第二

項第三款，共計 2條條文。 

 

 

 


